
臺南市政府消防局

112 年 10 月 17 日

112年度風災災害應變處置作為及
強韌臺灣大規模風災震災整備協作計畫



報告大綱

壹、112年度風災災害應變處置作為

貳、強韌臺灣大規模風災震災整備與協作計畫

2



壹、112年度風災災害應變處置作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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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112年度風災應變中心開設運作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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風災名稱 開設層級 開設時間 累計開設時數
工作會報
次數

撤離人數
開設收容
處所

收容人數

杜蘇芮颱風 一級
07/25 08:00~
07/28 20:00

84小時 6 45 1 3

蘇拉颱風 二級
08/29 08:00~
08/31 10:00

50小時 1 1 0 0

海葵颱風 一級
09/02 08:00~
09/05 08:30

72小時30分 3 310 4 15

小犬颱風 一級
10/03 08:00~
10/06 11:30

75小時30分 5 73 2 2

合計 282小時 15 429 7 20

◆本市112年度風災災害應變中心開設4次，總計282小時。



二、災情統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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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稱 死亡人數 受傷人數
（119載送，自行送醫）

路樹倒塌 廣告招牌 積淹水 停電 停水 停話

杜蘇芮颱風 0
10

（8，2）
896 69 10 62649 2380 2071

蘇拉颱風 0 0 1 0 36 0 0 0

海葵颱風 0
17

（1，16）
202 21 1 21619 0 1193

小犬颱風 0
53

（15，38）
275 77 0 74395 0 733

合計 0
80

（24，56）
1374 167 47 158663 2380 3997

停電、停水、停話、路樹倒塌、廣告招牌、積淹水等災情，皆於應變中心撤除前結案。



112年度災害準備金共編列10.26億元，截至10月12日止，賸餘數約為44,000千元。

用途：各機關及公所之搶險搶修開口契約及救助金、災害之搶修險後擴及緊急採購經費
、災害之災後復建工程

112年災害準備金動支情形-災害準備金動支及賸餘數



一、縱向與橫向推動大規模災害政策及訓練 二、強化災害防救據點整備與運作 三、建立公部門業務持續運作計畫 四、推動災害防救相互支援及區域聯防運作 五、建立民間協作及企業合作機制

貳、強韌臺灣大規模風災震災整備與協作計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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災害防救深耕計畫(98-111)：本市連續12年獲中央評比特優縣市殊榮



一、縱向與橫向推動大規模災害政策及訓練 二、強化災害防救據點整備與運作 三、建立公部門業務持續運作計畫 四、推動災害防救相互支援及區域聯防運作 五、建立民間協作及企業合作機制

臺南市政府強韌臺灣
大規模風災震災整備與協作計畫

1. 執行年度：112年～116年。

2. 經費：

1)總經費：5,375萬8,000元，分5年逐年編列執行。

2)中央補助款：4,423萬8,000元；地方配合款：952

萬元。

3. 執行重點：

1)市級：救災支援集結據點、防災士培訓、區域聯防

、企業防災、避難收容處所開設演練等。

2)區級：救災支援集結據點、區域聯防、韌性社區推

動、災害協作中心及民生物資管理機制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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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縱向與橫向推動

大規模災害政策及訓

練

2、強化災害防救據

點整備及運作

3、建立公部門業

務持續運作計畫

4、推動災害防救相互

支援及區域聯防運作

5、建立民間協作及

企業合作機制

5大執行面向



一、縱向與橫向推動大規模災害政策及訓練 二、強化災害防救據點整備與運作 三、建立公部門業務持續運作計畫 四、推動災害防救相互支援及區域聯防運作 五、建立民間協作及企業合作機制

計畫執行架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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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執行面向劃分成公部門、社區及企

業三大面向

• 公部門：透過管考、培訓、交流與

教育訓練等作業持續強化地方災害

防救組織與體系，並評估地區大規

模災害風險與災害損失，並依據評

估資料，辦理各項減災、整備事項。

• 社區：則以推動韌性社區為主。

• 企業：針對企業辦理講習外，亦將

企業資源投入在地社區，強化企業

社會責任，與社區進行互助合作。



一、縱向與橫向推動大規模災害政策及訓練 二、強化災害防救據點整備與運作 三、建立公部門業務持續運作計畫 四、推動災害防救相互支援及區域聯防運作 五、建立民間協作及企業合作機制

s

• 依各年度執行計
畫書規劃執行。

• 自行依管考項目
及指標，視各區
公所資源及需求
研擬管考項目。

• 為持續精進既有
災害防救業務人
員及新接承辦能
力，將延續各級
災害防救教育訓
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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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標1-縱向與橫向推動大規模災害政策及訓練

本府

縱向 橫向



一、縱向與橫向推動大規模災害政策及訓練 二、強化災害防救據點整備與運作 三、建立公部門業務持續運作計畫 四、推動災害防救相互支援及區域聯防運作 五、建立民間協作及企業合作機制

12

避難收容處
所

救災支援
集結據點

•依想定情境及災損推

估結果辦理救災支援

集結據點調查。

•建立集結據點設施維

護及管理機制。

•盤點避難收容處所能

量及需求(需要時可支

援戰時收容救濟)。

•建立避難收容處所維

運機制及辦理開設演

練。

目標2-強化災害防救據點整備與運作

規劃各救災救護大隊擇1處，共7處 各區公所擇1處，共37處



一、縱向與橫向推動大規模災害政策及訓練 二、強化災害防救據點整備與運作 三、建立公部門業務持續運作計畫 四、推動災害防救相互支援及區域聯防運作 五、建立民間協作及企業合作機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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縣市
&

公所

訂定災時業務持續運作計畫

進行議題式兵棋推演/實兵
演練及提出改善計畫

• 調查災時重要業務事項及人力資源評估

• 依據業務運作及行政機能評估，針對可

能影響的功能研擬策略進行整備。

• 包括備援中心及區域聯防。

目標3-建立災時公部門業務持續運作機制



一、縱向與橫向推動大規模災害政策及訓練 二、強化災害防救據點整備與運作 三、建立公部門業務持續運作計畫 四、推動災害防救相互支援及區域聯防運作 五、建立民間協作及企業合作機制

• 評估大規模災害情境設定。

• 評估大規模災害災損推估。

評估

(112年至114年)

• 針對大規模災害災損推估想定情境議題，提出具體執行策略及規劃。

• 依據前述之策略及規劃，辦理兵棋推演/實兵演練。

想定情境議題

辦理兵推/演練

• 建立跨縣市大規模災害合作機制。

• 辦理公所災害防救區域聯防
建立合作機制

目標4-推動災害防救相互支援及區域聯防運作



一、縱向與橫向推動大規模災害政策及訓練 二、強化災害防救據點整備與運作 三、建立公部門業務持續運作計畫 四、推動災害防救相互支援及區域聯防運作 五、建立民間協作及企業合作機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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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業
(含在地商家)

防災士
韌性社區

政府• 強化防災士及社區防救
災量能

• 建立災害協作中心運作
機制(自113年開始)

• 企業提供社區所需資源
• 企業參與防救災工作
• 建立企業開設避難收容處
所機制

目標5-建立民間協作及企業合作機制

截至112年10月本市共
培訓防災士1117人，
韌性社區8社區。

企業參與防災活
動計7場次
企業簽訂合作備
忘錄152家、合
作契約45家



建立定期管考及教育訓練機制    提高大規模災害整備成效

強化災害防救據點維運整備    提升災時運作效能

建立公部門業務持續運作機制    降低運作機能中斷風險

相互支援及區域聯防    建立合作平臺，提高災防工作效能

擴大防災士培訓及運用    提升民間協作量能

預期效益

1

2

3

4
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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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完畢
恭請指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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